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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歷程

民國76年起將收費制度之經濟工具整合於環境保護制度中，並建立「污染者付費制度」

民國84年開徵移污和固污空污費，於民國87年正式開徵固定污染源硫氧化物(SOx)及
氮氧化物(NOx)空污費

為反映空品現況，於民國96年年新增揮發性有機物(VOCs)空污費，另考量健康因素，
於民國99年加徵有害(HAPs)物種空污費

民國

84年 86年 96年 99年76年 81年 87年 98年

規定建立
「污染者付費制度」

將空污費徵收納入
空污法

開徵固定污染源(SOx)
及移動污染源空污費

開徵營建工程空污
費

費率變革及開徵VOCs
空污費

加徵VOCs
有害HAP物種

正式開徵固定污染源(SOx、
NOx) 空污費

新增揮發性有機物自廠係數
申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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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6年公告調升SOx、NOx、VOCs秋冬季節費率

民國107年公告開徵固定源粒狀污染物、鉛、鎘、汞、砷、六價鉻、戴奧辛空污費

民國109年公告新的防制區，新增臭氧8小時防制區

民國111年公告收費辦法修正

 公告一定規模以上使用天然氣者需繳費
 公告開徵固定污染源粒狀污染物、鉛、鎘、汞、

砷、六價鉻、戴奧辛空污費

公告新增防制區，臭氧8小時防制
區，為VOCs收費依據

101年6月

公告修正調高秋冬季節SOx、
NOx、VOCs費率，並搭配
優惠折扣規定

106年5月

107年6月

修正適用零費率規範
明訂使用氫氣、符合CNS驗證之
天然氣或液化石油氣為燃料者，適
用零費率

109年12月

111年3月

公告修正免申報門檻
TSP、 SOx、NOx、VOCs排放量
每季小於10公斤免申報

5

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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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9-查核需提供CEMS相關資料

原條文 修正內容(修正第一項第五款)

第九條中央主管機關執行空氣污染防制費查核作業，

得通知該公私場所於十五日內提報下列計算固定污染

源空氣污染物排放量之相關資料：

…

五、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監測紀錄月報表及相關品保

品管紀錄資料。

…

第九條中央主管機關執行空氣污染防制費查核作業，

得通知該公私場所於十五日內提報下列計算固定污染

源空氣污染物排放量之相關資料：

…

五、連續自動監測設施原始數據、即時監測紀錄、

每日監測紀錄、每月監測紀錄、校正測試紀錄

及品保品管紀錄資料。

…

《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管理辦法》
第19、2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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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正內容

第十條公私場所依第三條規定申報空氣污染防制費之

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其計算依據之順序如

下：

一、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

物連續自動監測設施之監測資料。

二、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空氣污染物檢測方法

之檢測結果。

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揮發性有機物自廠係數。

四、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空氣污染物排放係數、

控制效率、質量平衡計量方式。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排放係數或替代計

算方式。

第十條公私場所依第三條規定申報空氣污染防制費之

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其計算依據之順序如

下：

一、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

物連續自動監測設施之監測資料。

二、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揮發性有機物自廠係數。

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空氣污染物檢測方法

之檢測結果，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空氣

污染物排放係數、控制效率、質量平衡計量方

式。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排放係數或替代計

算方式。

修訂§10-調整空污費計算依據之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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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正內容

第十條(續)
公私場所申報固定污染源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者，應以

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規定計算排放量。但其固定污染源採密
閉集氣系統收集揮發性有機物至排放管道者，應檢具相關資
料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得以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計算
排放量。

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所稱排放係數，指固定污染源每
單位之原（物）料量、燃料使用量、產品產量或其他經中央
主管機關認可之操作量所排放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自廠係數，指固定污染源依固定污染
源揮發性有機物自廠係數（含控制效率）建置作業要點提出
申請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替代計算方式。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設置
連續自動監測設施者，應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計算硫氧化物
與氮氧化物排放量；其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自行或
委託檢驗測定機構檢測者，應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計算硫氧
化物與氮氧化物排放量。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計算其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者，應依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計算方法計量。

第十條(續)
公私場所申報固定污染源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者，應以

前項第二款或第三款之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空氣污染物
排放係數、控制效率、質量平衡計量方式及第四款規定計算
排放量。但其固定污染源採密閉集氣系統收集揮發性有機物
至排放管道者，應檢具相關資料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同意後，得以前項第一款或第三款之符合中央主管機關
規定之空氣污染物檢測方法之檢測結果計算排放量。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自廠係數，指固定污染源依固定污染
源揮發性有機物自廠係數（含控制效率）建置作業要點提出
申請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替代計算方式。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所稱排放係數，指固定污染源每
單位之原（物）料量、燃料使用量、產品產量或其他經中央
主管機關認可之操作量所排放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計算其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者，應依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計算方法計量。

訂§10-調整空污費計算依據之順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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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11-1-增列CEMS查核規範

原條文 修正內容

本條新增 第十一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針對以監測資料計算空氣污染物排放量之固定污染源進行

查核，其查核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逕依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與第

三款規定之各排放量計算依據，及第十條第五項公告之計算方法，分別計算該固定污

染源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並擇排放量計算結果取其最大者，核定其應繳納之空氣污

染防制費:

一、使用未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認可之連續自動監測設施。

二、未依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管理辦法規定傳輸原始數據與保存，

且該日無任一筆有效狀態之小時監測數據紀錄值。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所認定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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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強化查核CEMS數據申報

擇排放量最大者

重新核算排放量與空污費

CEMS原始數據

檢測結果

排放係數

§9(修正補充) §11-1(增訂CEMS重新核算規定)

以CEMS

監測資料申

報排放量者

需提供原始數據

即時監測紀錄

每日監測紀錄

每月監測紀錄

校正測試紀錄及
品保品管紀錄資料

主管機關查核發現

原始數據未依規定傳輸與保存

使用未經審查通過之監測設施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所認定之情形

依下列計量方式重新核算排放量與空污費

■為強化CEMS監測數據品質，研擬重新核算之認定依據，避免公私場所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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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調整空污費計算依據之順序

■調升VOCs自廠係數位階，反應真實排放量。
■調降檢測結果位階與公告係數相同，由業者自行選擇計算依據。

適用對象
空污法22條

(監測者)
其他公私場所

空污法22條
(定檢者)

適用對象 空污法22條管制者 其他公私場所

原

計量順序
監測資料

VOCs

自廠係數

公告係數

質量平衡
定檢資料

1 2 43

其他

5

修正

計量順序
監測資料 其他

VOCs

自廠係數

1 2 4
檢測結果

公告係數

質量平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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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正內容

第十四條 公私場所依法申報空氣污染防制費者，各級主
管機關應審查核算並通知其審查結果。其結算不足者，
加徵其差額，並限期於九十日內繳納，屆期未繳清者，
逕依本法第五十五條規定辦理；溢繳者，充作其後應繳
費額之一部分或依其申請退還溢繳之費用。
…

第十四條 公私場所依法申報空氣污染防制費者，各級主
管機關應審查核算並通知其審查結果。其結算不足者，
加徵其差額，並限期於九十日內繳納，屆期未繳清者，
逕依本法第七十四條規定辦理；溢繳者，充作其後應繳
費額之一部分或依其申請退還溢繳之費用。
…

第十五條 依前條第一項須限期繳清差額之公私場所，有
下列原因之一無法於期限前一次補繳加徵之差額者，得
於期限前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分期繳納：
…

經核准分期繳納者，應自前條原訂限期繳納期限屆
滿之次日起，至最後一期繳納之日止，依原訂限期繳納
期限屆滿當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按日加
計利息，一併繳納，並應一次將各期應繳金額預開票據
函送主管機關；有任何一期票據未獲付款者，主管機關
得逕依本法第五十五條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依前條第一項須限期繳清差額之公私場所，有
下列原因之一無法於期限前一次補繳加徵之差額者，得
於期限前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分期繳納：
…

經核准分期繳納者，應自前條原訂限期繳納期限屆
滿之次日起，至最後一期繳納之日止，依原訂限期繳納
期限屆滿當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按日加
計利息，一併繳納，並應一次將各期應繳金額預開票據
函送主管機關；有任何一期票據未獲付款者，主管機關
得逕依本法第七十四條規定辦理。

修訂§14、15-配合空污法條次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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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17-明定空污費追補繳年限

原條文 修正內容

第十七條 公私場所依第三條規定應申報空氣污染防

制費，有下列情形之一，中央主管機關得逕依其固定

污染源產品產量、原(物)料使用量、燃料使用量、檢

測結果或其他有關資料，計算其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

物排放量，核定其應繳納之空氣污染防制費：

…

第十七條 公私場所依第三條規定應申報空氣污染防制

費，有下列情形之一，中央主管機關得逕依其固定污

染源產品產量、原（物）料使用量、燃料使用量、檢

測結果、連續自動監測設施原始數據或其他有關資料，

自依第九條第一項規定通知公私場所提報時間之前一

次申報季別起，計算追溯五年內其固定污染源空氣污

染物排放量，重新核定其應繳之空氣污染防制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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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21第1項-免繳納空污費依據

原條文 修正內容

第二十一條 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徵收空氣污染

防制費之固定污染源，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私場所得

免繳納該項空氣污染物空氣污染防制費費額：

一、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每季硫氧化物總排放量十公斤

以下。

二、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每季氮氧化物總排放量十公斤

以下。

三、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每季揮發性有機物總排放量一

公噸以下。

四、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使用已依第二條申報油燃料。

五、每件營建工程核算應繳費額一百元以下。

六、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之一定期間內，因天

然災害發生，為安置災民或災區重建所需之營建工

程。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情形。

第二十一條 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徵收空氣污染

防制費之固定污染源，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私場所得

免繳納該項空氣污染物空氣污染防制費費額：

一、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當季個別空氣污染物總排放量

小於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率附表所

列費率之最低排放量等級。

二、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使用已依第二條申報油燃料。

三、每件營建工程核算應繳費額一百元以下。

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之一定期間內，因天

然災害發生，為安置災民或災區重建所需之營建

工程。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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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21第2、3項-免申報門檻與查核機制

原條文 修正內容

第二十一條(續)

符合前項各款規定之公私場所，應依本辦法規

定申報空氣污染防制費。

第二十一條(續)

符合前項各款規定之公私場所，應依本辦法規

定申報空氣污染防制費。但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當

季之總硫氧化物、總氮氧化物、總揮發性有機物或

總粒狀污染物排放量小於十公斤，得免申報該項空

氣污染物空氣污染防制費。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依前項規定免申報空氣污

染防制費之各空氣污染物總排放量有經查核任一季

超過十公斤之情形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得令其自次一季起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申報至少四

次空氣污染防制費，經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確認符合前項但書規定後，始得免申報空氣污

染防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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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18、19-配合空污法增訂§75而刪除

原條文 修正內容

第十八條 公私場所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繳納
空氣污染防制費之固定污染源，有偽造、變造或以故意
方式短報或漏報與空氣污染防制費計算有關資料者，各
級主管機關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中央主管機關得逕依排放係數核算該污染源排放量

之二倍計算空氣污染防制費。
二、其為營建工程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逕

依查驗結果或相關資料以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
費收費費率之二倍計算其應繳費額。

第十八條（刪除）

第十九條 公私場所以前條之方式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
漏空氣污染防制費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重新計算追溯五
年內之應繳金額。應徵收空氣污染防制費之空氣污染物
起徵未滿五年者，則自起徵日起計算追溯應繳金額。

前項追溯應繳金額，應自主管機關通知限期繳納
截止日之次日或逃漏空氣污染防制費發生日起，至繳納
之日止，依繳納當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
按日加計利息。

第十九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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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場所申報介面說明

污染物季排放量小於費率最低排放量等級
免繳納
應申報

當季之總硫氧化物、總氮氧化物、總揮發性
有機物或總粒狀污染物排放量10公斤以下者 得免申報

符合免繳納者

總粒狀污染物 10公斤以下者，倘設置堆置場或排放鉛、鎘、
汞、砷、六價鉻、戴奧辛等有害污染物，依收費費率規定之
計費方式仍應繳費，非屬免申報之範疇。

一、依據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第21條。

二、適用說明：



新增選擇權，得依排放狀況進行系統操作

可於系統
先試算
排放量

點選

試算結果存檔

屏蔽申報
介面

依系統操
作完成

申報流程

免申報

點選 免申報 屏蔽申報介面情境1：

情境2：

部分物種免
申報者，仍
須依系統規
定完成申報
流程

不知是否符合
免申報門檻

符合免
申報門檻

公私場所申報介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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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免申報按鈕後，設置彈跳視窗提醒確認避免業者誤按免申報

點選
免申報

確定

符合免申報門檻者(空污費
收費辦法第21條第2項規
定)，得點選該項污染物之
『免申報』鍵，以利環保
局審查確認，未符合免申
報門檻者，應依規定完成
各污染物線上申報流程，
確定執行嗎?

X

完成該物種免申報

倘業者遇彈跳視窗封鎖/無法顯示，
請參考Google 允許 Chrome 顯示彈出式視窗說明

(右側QR code為Google說明網站連結 )

公私場所申報介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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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確認符合免申報
條件者，可點選免
申報按鍵

情境1

顯示免申報結果

如須執行申報者，可點選回復
按鍵，即可進行線上申報 23

公私場所申報介面說明-情境一



單項污染物得分別操作
點選免申報

勾選免申報按鈕後，該申報物料用量
資料鎖定且清除數值

情境1

顯示免申報結果

1
2

3

24

公私場所申報介面說明-情境一





點選免申報按鈕後，鎖定審查複製及線上申報按鈕

已確認符合免申報
條件者，可點選免
申報按鍵

顯示免申報結果

如須執行申報者，可點選回復按鍵，即可進行線上申報 26

公私場所申報介面說明-情境一





點選免申報按鈕後，僅鎖定製程粒狀物排放量並屏蔽
各製程粒狀物之試算欄位

情境1

依收費費率規定，有害
物種、重金屬、堆置場、
接駁點仍應依實際排放
量試算並完成申報。

已確認符合製程粒狀物排放
量免申報條件者，可點選免
申報按鍵 顯示免申報結果

28

公私場所申報介面說明-情境一



依收費費率規定，重金屬、堆置場、接駁點仍應依實際排放量試
算並完成申報

顯示已點選製程粒狀物免申報

屏蔽粒狀物申報功能

29

公私場所申報介面說明





符合免申報門檻者得點選免申報按鈕

1. 點選免申報按鍵後，系統將清除排放量

2. 部分物種免申報者，仍須依系統規定完成申報流程。

3. 依收費費率規定，有害物種、重金屬、堆置場、接駁點仍應依實際排放量試算並完成申報。

情境一試算完成後 情境2.1

試算完成後
符合免申報
者，可點選
免申報按鍵

31

公私場所申報介面說明-情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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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場所申報介面說明-情境二

1. 步驟一，試算完成後，請點選步

驟二 繳費單申報

2. SNVP 排放量≦ 10 kg 者 ，且無重

金屬和堆置場者，選擇 情形二 。

3. 選擇 情形二 ，請按 確定 。

1

2 3

若本季已申報SNVP 排放量≦ 10 kg，
且皆點選免申報者 ，又無重金屬和堆
置場者，次季得免申報空污費，不須
在上空污費系統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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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場所申報介面說明-情境二

1
2

1. 步驟二，繳費單申報後，請點選步驟三 完成申報

2. 請記得點選
若本季已申報SNVP 排放量≦ 10 kg，
且皆點選免申報者 ，又無重金屬和堆
置場者，次季得免申報空污費，不須
在上空污費系統申報。





公私場所申報介面說明-情境二

1. 審查複製前季資料

2. 線上申報->操作步驟維

持不變 ->進行試算存檔

3. 為利於業者操作，各污

染物申報程序維持不變

進行線上試算、存檔情境一線上試算 情境2.2

1

4. 完成排放量試算

後，再依序執行

步驟二、三，即

可完成本季空污

費申報

SOx、NOx

VOCs

粒狀污染物

2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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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場所申報介面說明-情境二

1.步驟一，試算完成後，請點選步驟二

繳費單申報

2.

a.應繳費者，選擇 情形一 ，列印繳費單

b.免繳費者，選擇 情形二 ，並按 確定

c.收到溢繳公文，且當季空污費申繳金

額-溢繳公文剩餘之金額，乃有剩餘溢

繳金額者，選擇 情形三。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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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場所申報介面說明-情境二

1
2

1. 步驟二，繳費單申報後，請點選步驟三 完成申報

2. 請記得點選




